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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委托合同任意解除的损害赔偿问题，学界和实务界多围绕履行利益、信

赖利益、直接损失等概念展开分析，争议不断。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的制度目的，

因委托的有偿与否、任意解除权发动主体的不同而不同，在损害赔偿范围的考量上

亦应注意到此等差异。委托人任意解除时，受托人就事务处理存有自身利益的，无

论有偿与否，此等利益的损失应纳入合同法第４１０条意义上的损失的范围。委托人
任意解除有偿委托的，可归入因可归责于债权人事由的履行不能，受托人可依风险

负担规则请求将来报酬并作相应扣减，此等报酬并非合同法第 ４１０条意义上的损
失。受托人任意解除无偿委托，可参照赠与人任意撤销赠与时的处理，赔偿委托人

受损的信赖利益。受托人任意解除有偿委托的，受托人并不承担拒绝履行的违约责

任，应区分是否得以采取替代措施，分别承担因解除而增加的费用的赔偿或者是因

解除而无法继续该事务处理所引起的损害赔偿责任。在需要作出特别政策考量的消

费者合同、类似劳动关系的委托合同等领域，则结合相关政策要求对损害赔偿的范

围作出限定或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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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合同法第４１０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

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对于该条规定的任意解除，〔１〕

虽然学界在如何限制上存在一定的分歧，但普遍主张应当作适当限制，〔２〕同时多认为该条

的实质乃是面向将来的终止，并非如文义所言的 “解除”。但是，在任意解除的损害赔偿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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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委托合同中的任意解除，各国法上依其具体情形不同，存在终止、撤销、随时解除、任意解除、代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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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问题上，虽然该条规定的 “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在文义上可以解释为只要与合

同的任意解除存在因果关系的损失，除非不可归责于任意解除权人，均应纳入损害赔偿的

范围之内。但在学说和司法实践中，对此争议不断。

　　就笔者观察而言，学界的分歧主要在于是否得以赔偿履行利益或可得利益。〔３〕既有主

张应赔偿受托人可得利益损失〔４〕或履行利益，也有学者观察到了合同法第４０５条规定的报

酬请求权与任意解除之间的关系，主张不管是直接损失还是间接损失都要赔偿，报酬损失

也同样如此，但不得双重计算。〔５〕或者是主张法官在考量有偿合同任意解除损失时应权衡

合同约定数额、当事人证据的证明力和合同履行的阶段性效果来考量可得利益。〔６〕反对意

见则认为不包括可得利益损失。〔７〕或者认为，合同法第４１０条的损害赔偿，限于信赖利益

的赔偿。〔８〕在上海盘起贸易有限公司与盘起工业 （大连）有限公司委托纠纷案 （以下简称

“上海盘起案”）〔９〕中，赔偿范围也仅限于直接损失。为此，有学者援引该案例后认为，委

托合同任意解除时的赔偿责任，不同于故意违约时的民事责任，其责任范围仅限于给对方

造成的直接损失，不包括对方的预期利益。〔１０〕或者是认为一般不包括可得利益的赔偿，但

应区分情形对待：故意毁约情形，依拒绝履行追究履行利益的损害赔偿责任；无偿委托，

应限于 “因不利时期解除而造成的损害”；有偿委托，若当事人的合同利益不取决于其他法

律行为是否成立、生效与履行时，可按照履行利益损失确定损害赔偿的范围；反之，若取

决于其他法律行为是否成立、生效或履行时，损害赔偿范围一般限于信赖利益。〔１１〕

　　司法实践中对此亦意见不一，既有将其限定为直接损失或实际损失的案件，也有肯定

违约可得利益赔偿的案件，还有以将来得以获得的报酬请求权为中心计算损害赔偿的。例

如，既有如同 “上海盘起案”一样认为应限于直接损失或实际损失的；〔１２〕也有认为在特别

约定排除任意解除权时，任意解除委托合同属于违约，应当根据合同法第１１３条承担包括可

得利益在内的损害赔偿责任。〔１３〕或者是认为在定有合同期限的委托合同中，任意解除权的

行使应当受到限制，单方解除合同构成违约，进而可以要求相应的损害赔偿。〔１４〕也有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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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６期，第８６页。
在 “上海市弘正律师事务所诉中国船舶及海洋工程设计研究院服务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２００９
年第１２期）中，上海二中院也认为合同法第４１０条的损害赔偿限于实际损失。
参见 “湖南康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深圳天骜投资策划有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５）
民申字第９９０号。该案例来源于北大法宝案例库；以下所引案例，未特别说明的，均来自该案例库。
参见 “山西双丰律师事务所诉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合同纠纷案”，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晋民申字第４７３号。因当事人诉请撤销 “解除通知书”并未主张赔偿损失，法院驳回其再审请求，

但同时认为该解除构成违约，若当事人认为对其造成了损失，可依法另行解决。从法院所肯定的违约构成来

看，若当事人主张损害赔偿，完全有可能依合同法第１１３条要求可得利益的赔偿。



判决明确指出 “损失赔偿额的范围不应超出合同履行后可获得的利益”，以合同履行后得以

获得的报酬作为损害赔偿的对象。〔１５〕

　　同样地，在比较法上各国的情况也不尽一致。既存在着主张履行利益赔偿的方案，〔１６〕也
有区分事务处理的有偿与无偿，以报酬请求权为中心调整委托人任意解除有偿事务委托时

的利益关系的方案，〔１７〕或者是将其限定在因解除时机的不当而引起的损害的方案。〔１８〕

　　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纷繁复杂的状况，笔者认为与委托合同及其任意解除在各国法中的
定位和制度目的相关。在考虑委托合同任意解除的损害赔偿时，至少应当关注以下几点：

一是有偿委托与无偿委托在任意解除的损害赔偿范围上是否会存在不同；二是委托人解除

与受托人解除情形，在损害赔偿范围的考量上是否会存在不同；三是当事人的特定身份是

否会影响到损害赔偿的范围；四是任意解除情形的损害赔偿与报酬请求权之间的关系。

　　由于合同法第４１０条肯定了双方当事人的任意解除权，笔者拟从任意解除发动主体的不
同入手，结合上述诸多考量因素作一考察，以厘清不同任意解除情形的损害赔偿范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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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该草案区分规定委托合同和服务合同，但在任意解除时的损害赔偿范围上，都规定了履行利益的赔偿。

也就是说，在委托合同中，任何一方当事人均得以通知的方式解除委托关系，无正当理由时应当承担损害赔

偿责任，其赔偿标准是使债权人尽可能地处于如果债务得以适当履行时其所处的状态，包括对所受损失和所

失利益的赔偿；委托未定期限时，赔偿的是合理通知期间的丧失所带来的损失。具体参见欧洲民法典研究组、

欧洲现行私法研究组编著：《欧洲私法的原则、定义与示范规则：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 （全译本）》第 ４卷，
于庆生等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８６７页以下。
根据德国民法典第６７５条的规定，在有偿的事务处理合同中，虽然事务处理义务人得以终止委托时，有适用
第６７１条第２款之余地 （该款规定：“受委托人仅得以使委托人能够就事务的处理另作处置的方式通知终止委

托，但有不适时地通知终止委托的重要原因的除外。受委托人无此种原因而不适时地通知终止委托的，必须

向委托人赔偿因此而发生的损害”），但也有学者认为，对于合同关系之终结，仍然只是雇佣合同规则或承揽

合同规则具有决定性作用。也就是说，若是承揽型事务处理合同，委托处理事务的委托人任意解除之情形，

以报酬请求权和损益相抵为中心来调整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具体参见杜景林、卢谌：《德国民法典全条文

注释》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５８０页。
日本民法典及其判例承认委托人解除时的损害赔偿 （东京地判昭和３０年５月１７日下民集６卷５号９８４页）。从日
本民法典第６５１条第２款的文义来看，损害赔偿的范围限于因解除时点的不当性而引起的损害。其理由在于，有
偿委托中，若以事务处理的完成为报酬支付条件，不管何时解除，都会丧失报酬请求权。此处所谓的应予赔偿的

损害，乃是因解除时点的不当性而引起的损害，而不是解除本身所引起的损害，也不是报酬请求权的丧失；

同时认为，此处的损害赔偿，因其并非债务不履行之损害赔偿，无须当事人就解约时点选择的过错及善意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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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为中心来探讨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时的损害赔偿范围。例如，有学者认为，第 ６５１条第 ２款的损害赔偿，将
其解释为只要肯定第６４８条第３款的比例报酬即为已足也是有可能的 （冈孝： 《委任———报酬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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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诸于规定了定作人解除权的第６４１条 （平野裕之：《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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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２号 （１９８２年）第 １９２２页）。第 ６４１条的准用说，多是广中俊雄学说的进一步发
展。广中俊雄认为，有偿委托一般不适用第６５１条，而应准用第６４１条的定作人任意解除，以扣减了节省支
出后的报酬为可得利益损害赔偿的赔偿额。另外，潮见佳男则主张应赔偿可得利益，但对此也存在反对意见，

认为考虑到与报酬请求权相关的第６４８条之间的整合性，委托人解除时的可得利益赔偿并不可取 （能见善久

编：《论点体系·判例民法６契约Ⅱ》（第２版），第一法规株式会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９５－１９６页）。



　　学界多认为委托的任意解除制度乃是基于信任关系原理，认为委托合同乃是基于当事
人之间的信任而订立，委托合同的履行也有赖于此种信任关系。委托人让难以信任的受托

人继续处理受托事务，或者是受托人为难以信任的委托人处理受托事务，对于当事人而言

都是难以忍受的，并无益处，故有必要规定委托合同的任意解除。〔１９〕但是，委托合同中的

任意解除权并非是简单的信任关系说得以圆满解释。原因在于，无论何种债权债务关系，

均有信任原理作用之空间，只是程度不同。同样地，委托合同作为持续性合同的持续性特

征，也不足以说明任意解除的正当性。若委托合同定有合同存续期间，依合同法第８条的规
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

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此等期间当然也具有合同上的拘束力，并非所有的持续性合

同均得以随时终止。因此，除了信任关系原理和持续性合同的特性之外，之所以赋予当事

人任意解除权，对于委托人来说，既有可能是基于委托人收回事务处理之考量，也可能是

基于事务处理本身对于委托人已无利益可言，甚或是对特定事务处理事项的事先不了解的

一种救济。〔２０〕而对于受托人而言，之所以赋予其任意解除权，既可能是涉及无偿委托的义

务弱化问题，也可能涉及到行为义务之不可强制问题，其利益考量并不相同。不同的利益

考量会影响到任意解除时的利益均衡问题，尤其是损害赔偿的范围厘定。

二、委托人任意解除的损害赔偿范围

　　如前所述，委托人之所以享有任意解除权，通常认为其原因在于委托合同以当事人之
间的信任关系为基础。但也有学者认为，双方当事人的任意解除只有适用于无偿委托时，

方能圆融无碍，而我国合同法未能区分有偿委托与无偿委托而规定任意解除制度，存在立

法上的疏漏。同时认为，在有偿委托情形，合同法第４１０条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无法涵盖受托
人本来可期待的报酬利益，受托人在什么条件下、是否或在什么程度上享有与报酬和损害

赔偿不同的补偿请求权，需要立法者作出适当考虑。〔２１〕无偿委托与有偿委托在任意解除问

题上可能存在不同的考虑，笔者拟以此区分为视角来考察委托人任意解除情形的损害赔偿

范围。

　　 （一）无偿委托任意解除的利益考量及其损害赔偿

　　委托合同以委托人的利益为目的，无偿委托中的委托人并不负有相应的给付义务，不
可能构成给付义务的不履行，不至于因给付义务的不履行而引起债务不履行的损害赔偿责

任。而且，无偿委托中，受托人对于受托事务原则上并无自己之利益，委托人任意解除时，

对于受托人并不会产生利益的减损，也就无所谓损害赔偿的问题。若是费用支出的求偿问

题，即使合同被任意解除，因该解除面向将来发生效力，对于已发生之费用并无影响，受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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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４〕，梁慧星主编书，第７１８页；崔建远：《合同法学》，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５０１页。当然，王
利明认为将源于无偿委托的信任关系原理扩张适用于有偿委托并不合理，主张应对任意解除作目的性限缩，对

于一些商事交易性质的事务委托合同，不宜允许当事人行使任意解除权 （前引 〔５〕，王利明书，第７３９页）。
桑冈和久：《民法学のあゆみ———丸山

'

美子 『中途解约と契约の内容规制』》， 《法律时报》８８
"

第 ４号
（２０１６年）第１０４页；丸山

'

美子：《中途解约と契约の内容规制》，有斐阁２０１５年版，第２５６页，第２６７－
２７１页。
参见张谷：《商法，这只寄居蟹———兼论商法的独立性及其特点》，《清华法治论衡》２００５年第２期，第２９页。



托人仍然得以根据合同法第３９８条要求费用支出之求偿，而无需借助第４１０条规定的损害赔
偿请求权。即使有人认为委托合同已被解除，此等费用求偿并无合同上的请求权基础，受

托人也仍然可以依无因管理之债要求返还所支出的费用。为此，以无偿委托为原则的德国

民法典第６７１条规定的委托人撤回委托以及法国民法典第２００４条规定的任意解除委托，均
未规定受托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２２〕但另一方面，以无偿委托为原则的日本民法典第 ６５１
条，并不区分任意解除的主体而规定了损害赔偿责任；我国第４１０条也是不区分有偿还是无
偿，也不区分任意解除的主体规定了损害赔偿责任；在以无偿委托为原则的若干民法典学

者草案中，也同样不区分任意解除的主体规定了损害赔偿责任。〔２３〕那么，无偿委托之情

形，又何来委托人任意解除时的损害赔偿责任呢？通常来说，无偿委托中受托人得以请求

任意解除之损害赔偿的情形，主要可能出现于受托人对于事务的处理也存有利益、附负担

的无偿委托以及该委托构成其他合同的前提等情形。

　　在这方面，日本法务省提出的民法修改草案或许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在该修改方案
中，一方面延续了原来的规定，任一当事人均得以任意解除，损害赔偿则限于当事人于不

利时期任意解除而引起的损害。另一方面，该修改方案也吸收了学说和判例的发展，增加

了受托人对于事务的处理也有利益时的损害赔偿的规定。〔２４〕例如，甲委托乙回收甲对丙的

债权 Ａ，虽然该委托为无偿，但因乙对甲拥有债权 Ｂ，甲乙约定乙得以从回收的债权 Ａ中扣
除债权 Ｂ。此等委托，因受托人乙对于受托事务亦具有债的保全利益，乙得以请求因甲之任
意解除而引起的损失。当然，此时的损害乃是保全利益的丧失问题，其损害赔偿额的评价，

则有待因果关系等予以确定。

　　此外，也可能存在附负担的无偿委托。例如，受托人虽无偿为委托人处理事务，但委
托人对受托人亦负有特定的义务，而此等义务与受托人的劳务给付义务之间并不构成对待

给付关系。此时，可类推适用合同法第１９０条关于附负担赠与的规定予以处理。若委托人解
除无偿委托时受托人尚未着手事务的处理，委托人亦无履行所负担义务之必要，受托人并无损

失可言。若受托人已着手委托事务的处理，则可以根据事务处理的阶段、对委托人所负担义务

的履行必要性和履行程度作出评判，以确定因委托人之任意解除所免除的此等义务与受托人事

务处理的程度之间的均衡关系，用以确定是否足以构成损害赔偿及其具体数额。但是，合同

本身的无偿性决定了此时的损害赔偿数额无论如何也不应超过委托人所负担义务的限度。

　　无偿委托事务的处理也可能构成另一合同关系的前提条件，或者与另一合同关系构成
混合合同关系。委托人任意解除此等委托，可能会因此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其请求权基

础并不一定是第４１０条规定的任意解除情形的损害赔偿。例如，律师甲与某自然人乙约定为
其免费代理民事诉讼案件，构成无偿委托。但若同时约定，胜诉后的执行程序也委托该律

师处理，并约定执行程序代理的相关报酬。此时，诉讼代理委托合同虽然构成无偿委托，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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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法国司法实践中也认为，委托人有随时解除委托的自由，但不能滥用其权利，且在合同中可以约定，

在单方面撤销委托的情况下给予补偿。有正当原因且不滥用权利时，提前解除有确定期限的委托，并不产生

受托人获得补偿的权利。参见 《法国民法典》，罗结珍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４７０页。
参见前引 〔４〕，梁慧星主编书，第７１８页；王利明：《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债法总则编·合
同编》，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６２８页。
日本法务省： 《民法の一部を改正する法律案新旧

(

照条文》第 １３６页，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ｊ．ｇｏ．ｊ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００１１４２６７１．ｐｄｆ，２０１６年７月２５日访问。



但其构成了执行程序委托代理的前提条件。若委托人在诉讼的特定阶段任意解除诉讼代理

委托合同，可能会导致受托人利益之减损，委托人也因此有可能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此

种情形，其请求权基础并不一定是第４１０条，亦可以类推适用合同法第 ４５条的规定，依附
条件的合同处理执行委托。〔２５〕又如，甲委托乙不动产管理公司处理甲所有的某栋大楼的出

租事务，乙公司并不收取报酬，但约定其对所收取和管理的租赁合同保证金有使用收益的

权利。若是将此等使用收益的权利视为事务处理的对价，则构成有偿委托；若将保证金的

管理视为消费保管，则可能构成无偿委托与消费保管结合的无名合同。委托人若任意解除

该合同，则应对受托人用益的丧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在实践中，也存在着销售代理合同或业务合作协议等，当事人之间虽然没有约定报酬，
但受托人得以通过销售差价等获得相应的收益。“上海盘起案”就属于此种类型。该案中，

大连盘起委托上海盘起销售其生产经营的产品，但大连盘起并不支付报酬，销售机构和渠

道的建设、管理、运营等费用也由受托人上海盘起负责。虽然从合同法第 ３９６条的定义来
看，此时也构成 “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属于委托合同之一，但此等委托销售协

议，既没有报酬的约定，事务处理费用也并非如同合同法第 ３９８条规定的那样由委托人承
担，很难说是典型的委托合同。但我国法院仍将其作为委托合同处理，并认为此时仍然得

以适用第４１０条的任意解除制度。〔２６〕如果将其看成是委托合同，若当事人没有约定报酬，
依合同法第４０５条的规定，似乎可以解释成委托人应当支付报酬。但从当事人的意思来看，
其原意应当是不支付报酬，而是受托人自身努力在经营业绩中获利，此等获利并非是委托

人的给付义务，与受托人的事务处理之间并不构成对待给付关系。若将此类合同看作是委

托合同，似乎也可以纳入无偿委托的范畴。〔２７〕

　　在上海盘起案中，两审法院均否定了受托人的可得利益赔偿请求，仅肯定其因合同任
意解除而遭受的直接损失的赔偿。从法院认定的事实来看，法院肯定的直接损失指的是公

司组建经营投入和促销投入等前期投入。这些投入相当于损害赔偿法领域的徒劳支出的费

用的赔偿。而受托人主张的是，该协议并非委托合同，以违约为由要求委托人根据合同法

第１１３条承担违约责任，赔偿预期利益损失。而崔建远、龙俊主张此时构成故意毁约，应当
肯定履行利益的赔偿；履行利益指的是整个合同履行完毕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可以根据

损益相抵原则将合同解除后当事人从原有合同中解脱出来所可能获得的新的机会所产生的

利益排除在损害赔偿范围之外。〔２８〕

　　上述争议的焦点在于是赔偿履行利益还是信赖利益。但是，笔者认为此时受托人的利
益很难纳入履行利益或信赖利益的框架内予以讨论。原因在于，在无偿委托中，即使受托

人对委托事务本身存有利益，但此等利益并非对方当事人履行给付义务之结果，与原定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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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前引 〔１５〕案例中，一审法院虽未援引合同法第 ４５条，但认为 “当时蓝石所收取代理费的条件未

能成就，系由于军博支行以不合约定、不合理的理由解除代理协议的行为所致”，其实质仍然是第 ４５条的类
推适用。

当然，在 “上海众昌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与上海盛天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上海联鑫房产咨询有限公司商品房

包销合同纠纷上诉案”（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０６）民一终字第５５号）中，一审法院认定该协议充其量兼具代理
和买卖的某些特点，不能被认定为委托合同。

但崔建远、龙俊将上海盘起案中的业务委托协议视为有偿合同，参见前引 〔１１〕，崔建远、龙俊文。
同上文，第８４页。



付的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而引起的可得利益的丧失并非同一层面的利益。也就是说，此等

利益的赔偿并非是完全替代或部分替代原定给付的、作为二次性义务的填补性损害赔偿，

亦非因迟延履行而引起的迟延赔偿。与其说是给付利益或履行利益的丧失问题，不如说是

受托人将来得利机会的丧失问题，从事营业时则是将来营业利益的丧失问题。此等受托人

利益的丧失能否要求赔偿以及得以要求赔偿时的赔偿范围如何，当有进一步考量之必要。

　　关于这点，日本债法修改过程中也存在较为激烈的争论。在法务省审议会民法 （债权

相关）分会讨论的初期阶段，委托同时为受托人利益之目的时是否得以任意解除以及任意

解除时是否得以请求损害赔偿的问题就提出来了。〔２９〕而到了 《民法 （债权相关）修改中间

试拟稿》阶段提出的修改方案，一方面保持日本现行民法第 ６５１条的基本规定不变，并不
区分有偿委托还是无偿委托，另一方面明确规定委托即使同时为受托人利益时，委托人也

得以任意解除，但除非存在不得已之事由，应当赔偿受托人的损害。该修改方案同时以括

弧的方式说明报酬本身并不构成此处的受托人利益。对于此时的损害赔偿的具体内容，在

法律修改补充说明中认为不同于日本现行民法第 ６５１条规定的 “因解除时期的不当性引起

的损害”，而是若委托合同未被任意解除时受托人得以获得的利益，但应扣除受托人因免除

债务而获得的利益。〔３０〕虽然在损害赔偿是否包括将来可以获得的报酬上存在争论，但受托

人利益被纳入损害赔偿的范围这点，直到提交给日本国会的最终草案阶段一直得以维持。

　　当然，受托人得以对其丧失的受托人利益请求赔偿的请求权基础，在讨论过程中并未加
以明确。与上述立法动向稍有不同，日本裁判实践中出现了一种逻辑上难以自圆其说的受

托人利益保护模式。不少案件中，虽然请求权基础定位为债务不履行的损害赔偿，〔３１〕但在

损害赔偿范围上并不是采取履行利益的赔偿方式，而是采纳了所谓的 “损失补偿”的概念。〔３２〕

但是，就 “损失补偿”这一利益填补方式的请求权基础，学界未能充分展开讨论。〔３３〕

　　笔者以为，依委托合同的目的，委托人虽然不存在为受托人利益行事的义务，但对于持
续性密切接触的委托合同双方当事人而言，类似于侵权法领域对于密切接触的当事人之间所要

求的安全保护义务，诚信原则也要求委托人对于受托人的利益予以适当关照。委托人任意解除

时，也应当对受托人的利益受损予以赔偿或补偿，除非存在不可归责于委托人之事由。其请求

权基础可以是因违反诚信原则致使受托人营业利益受损或得利机会丧失的侵权损害赔偿构

成，只不过因法律明确规定了任意解除时的损害赔偿构成，因而无需一般侵权损害赔偿的

加重要件 （如故意或重大过失要件），只要不存在 “不可归责于委托人的事由”即可构成。

　　基于上述考量，笔者认为在受托人利益受损的具体计算上，合同法第４１０条规定的因果
关系要件可以发挥作用。依第 ４１０条规定，任意解除时所要赔偿的是 “因解除合同给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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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务省民事局参事官室：《民法 （债
#)

）の改正に
)

する中间的な论点整理の补足说明》（２０１１年５月）
第３８４－３８５页，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ｊ．ｇｏ．ｊｐ／ｃｏｎｔｅｎｔ／００００７４９８８．ｐｄｆ，２０１６年７月２０日访问。
法务省民事局参事官室：《民法 （债

#)

）の改正に
)

する中间试案の补足说明》（２０１３年４月）第４９６－
４９８页，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ｊ．ｇｏ．ｊｐ／ｃｏｎｔｅｎｔ／０００１１２２４７．ｐｄｆ，２０１６年７月２５日访问。
通常认为对于定有期间的委托等，受托人对于合同得以持续的信赖值得保护，委托人应设定合理的解约告知

期间解约，未设定合理的解约告知期间而任意解除，构成义务违反。

例如，在 “红酒销售代理店合同解约案”（东京地判平２２年７月３０日判例时报２１１８号４５页）中，法院一方
面肯定了债务不履行事实的存在，但另一方面却并未肯定债务不履行的损害赔偿，而是判定委托人具有 “损

失补偿义务”（参见加藤新太郎编集：《
*+

的契约の解除·解约》，新日本法规２０１４年第３７６－３７８页）。
内田义厚：《企业间提携契约と

*+

的契约》，《判例タイムズ》第１２６７号 （２００８年７月１日）第１９页。



造成的损失”。文义上言，受托人利益可纳入其中，计算假若未被任意解除时的受托人利益

实现可能性。同时，这种因果关系也应当具有合理的限定，特别是受托人亦负有减损之不

真正义务的情形。因此，若按照前述崔建远等主张的履行利益说，其计算公式可能如下：

受托人因处理受托事务在某一单位期间 （如月或年，依委托合同的具体情况而定）的获益

×该委托合同的剩余期间 （未约定期间时则为得以合理期待的终止期间）－受托人因免除给
付义务所获得的利益。〔３４〕但如前所述，此时的受托人利益是否构成履行利益，尚有讨论的

余地；而将来获利的盖然性被放大为１００％是否合适，也是值得商榷；再者，单位时间获利
的稳定性如何证明，对于长期性的委托合同而言，投入与产出之间并不总是处于一种平均

的状态，过往的事务处理情况与将来事务处理状况之间是否具有等价性等，都会面临判断

困难。因此，该计算方式仍有改进之余地。可以考虑另外一种计算方式：评估受托人重新

获得类似的商业机会的时间成本，以该时间段内的获利丧失加上重新获得类似商业机会的

其他费用为基础，计算受托人得以请求的赔偿额。同时，若受托事务处理过程中的投入得

以转化为将来商业机会的，因其不再是徒劳支出的费用，在其得利范围之内，应当再扣减

此部分费用。当然，无论上述哪一种计算方式，都会面临所失利益的计算困难，且容易导

致纠纷的长期化。对于受托人而言，当然也可以选择就支出的费用进行索赔，其结果就如

同 “上海盘起案”的处理。但是，费用支出型的索赔同样应当扣减并非徒劳支出部分的费

用，且应是合理支出的费用，特别是在由于经营判断失误导致前期投入过巨之情形，尤需

注意这点。在无偿委托中还需要考虑的因素是，其赔偿额不得超过委托人因受托事务的处

理得以享受的利益，否则有违无偿委托之本旨。

　　综上，委托人任意解除无偿委托的，因受托人并无委托合同上的利益，受托人原则上
不存在损害赔偿请求权。但在一些特殊的无偿委托中，受托人也可能享有此等请求权。而

这些特殊的无偿委托，无论是附负担的无偿委托还是混合合同或另一合同的前提，或者是

虽为委托人利益但同时也为受托人利益之情形，其共性是受托人对受托事务的处理也有自

身的利益，委托合同同时也是为了受托人的利益而设。此类无偿委托，受托人因委托人任

意解除所丧失的利益，得以纳入损害赔偿的范围。因合同的具体样态不同，其损害赔偿构

成亦可能不同。若委托人不存在相应的给付义务，受托人很难以给付义务的不履行或不完

全履行请求违约损害赔偿，履行利益说存在可商榷的余地。但不管何种构成，其得以请求

的损害赔偿范围均应以委托人就受托事务处理得以享有的利益额度为限。同时应导入违反

不真正义务情形的减损规则和损益相抵规则，以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状况。

　　 （二）有偿委托任意解除的利益考量及其损害赔偿

　　学说上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对有偿委托的任意解除作适当限制。〔３５〕学界关于任意
解除损害赔偿范围的讨论，也多集中于这一领域。而在司法实践中，委托人任意解除有偿

委托的纠纷不断，其争议的焦点不仅在于是否得以任意解除，关于损害赔偿的范围之争也

日益浮出水面。委托人任意解除有偿委托时的损害赔偿问题，较之任意解除无偿委托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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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ＣＦＲ在关于商事代理、特许经营及经销合同的未经充分通知的解约告知中采用了类似的规则 （ＤＣＦＲ第
Ⅳ．Ｅ—２：３０３条）。赔偿额相当于如果设定了合理的通知期间，对方当事人在合同仍将持续的额外期间内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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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１１〕，崔建远、龙俊文；前引 〔２１〕，张谷文，第２９页以下。



更为复杂。与无偿委托情形不同的是，受托人此时享有报酬请求权。而且，受托事务的处

理同样也存在着同时为受托人利益之情形。与此同时，有偿委托也常见于经营者与消费者

之间的服务提供合同关系之中，会面临一些特殊的政策考量。

　　１．受托人的报酬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
　　关于这点，依德国民法典第６７５条的规定，有偿事务处理的任意解除，准用承揽合同定
作人终止权或者雇佣合同终止的规则。德国民法典第６４９条规定，“到工作完成时为止，定
作人可以随时通知终止合同。定作人通知终止合同的，承揽人有权请求所约定的报酬；但

承揽人必须容许扣除其因合同的废止而在开支上节省的利益，或因将其劳动力用于他处而

取得或恶意怠于取得的利益。推定承揽人此后有权获得与尚未提供的那部分承揽给付相对

应的所约定报酬之５％。”〔３６〕也就是说，德国民法上以报酬请求权为中心，来解决委托人任
意解除有偿事务处理合同时的利益调整问题，可称为报酬请求权模式。〔３７〕

　　与德国民法不同，日本现行民法第６５１条所采取的并非是报酬请求权模式，而是损害赔
偿构成。日本学说传统上认为受托人的报酬请求权以受托事务的处理为前提，提前解除导

致剩余期间的报酬请求权丧失，故应当赔偿因解除时期不当而引起的损害。但随着广中俊

雄理论的发展，日本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肯定剩余期间的报酬请求权，或者是肯定可得利

益赔偿。广中俊雄理论的实质，也是认为委托人任意解除有偿委托时应类推适用承揽或雇

佣的规则。日本民法关于承揽任意解除损害赔偿的第６４１条，通常被认为依该条得以赔偿的
是扣减了因任意解除而免予支出费用后的承揽合同价金。〔３８〕因此，日本民法文义上虽然采

用的是损害赔偿构成，但司法实践和不少学说都倾向于以报酬请求权的方式确定损害赔偿

的范围，其实质也是报酬请求权模式。

　　报酬请求权模式与日本民法第６５１条文义之间的乖离，也成为日本民法修改过程中的重
要争点之一。关于有偿委托的任意解除，《民法 （债权相关）修改中间试拟稿》补充说明中

认为当然可以以约定的报酬作为其损害予以请求，但 “受托人的利益”并非只有报酬，对

于超出报酬的部分也应予以赔偿。〔３９〕在后来的审议中，关于受托人利益受损时的赔偿，考

虑到日本判例一直认为报酬本身并非此处的受托人利益，曾以括号的形式明确规定将来得

以获得的报酬不在损害赔偿的范围之内，但在审议会第 ９５次会议上，不少委员提出应当删
去该括号内的内容，不应将报酬排除在损害赔偿范围之外。或认为受托人对于来自委托人

的任意解除，既可以行使报酬请求权，也可以基于侵权行为或违反诚信原则的债务不履行

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或认为公司法及一般法人法中均承认以将来得以获得的报酬作为损

害赔偿的范围，或者认为特别约定放弃任意解除权的情形，报酬也应纳入损害赔偿的范

围。〔４０〕正因为存在这样的争论，在第９６次审议会提供的材料说明中指出，“第９５次会议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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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德国民法典》第４版，陈卫佐译注，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２５７页。
当然，若终止时间不当，仍然有可能构成保护义务的违反，依德国民法典第 ２８０条的规定，同样可能产生损
害赔偿责任。因此，在特定的情形，也会产生报酬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同时存在的情形。

山本敬三：《民法讲义Ⅳ—１契约》，有斐阁２００５年版，第７０５页。
法务省民事局参事官室：《民法 （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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する中间试案の补足说明》（２０１３年４月）第４９６－
４９８页，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ｊ．ｇｏ．ｊｐ／ｃｏｎｔｅｎｔ／０００１１２２４７．ｐｄｆ，２０１６年７月２５日访问。
参见 《法制审议会民法 （债

#)

）部会第 ９５回会议议事录》安永贵夫委员 （第 ４２页）、神作裕之事
（第４４页）、冈正晶委员 （第 ４４页、第４８页）等发言，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ｊ．ｇｏ．ｊｐ／ｓｈｉｎｇｉ１／ｓｈｉｎｇｉ０４９００２２５．ｈｔｍｌ，
２０１６年８月２日访问。



议时，有意见指出也可能存在着得以以丧失的报酬作为损害予以请求的情形，不应排除此等解

释空间的存在，因此删去括号内的表述”。〔４１〕后来提交给日本国会的民法修改草案最终保留

了该方案。〔４２〕

　　上述争议的焦点在于是否得以请求报酬，若得以请求，是否包括任意解除后剩余期间
的报酬。报酬请求权与任意解除损害赔偿请求权之间的关系，是处理该问题的关键所在。

关于这点，我国合同法的规定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一方面，合同法第４１０条文义上采用了损
害赔偿构成，并非报酬请求权构成。另一方面，合同法第４０５条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
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

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

通常认为，此处的 “相应的报酬”，指的是与受托人完成事项的程度、工作情况等相适应的

报酬，并非是合同约定的全部报酬。〔４３〕因委托人任意解除合同并非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

由，对于已履行部分的比例报酬，受托人无须借助第４１０条即可请求。我国法院实践中也多
肯定任意解除情形的已履行部分的报酬请求权。〔４４〕

　　任意解除后剩余期间的报酬请求权，会面临一些构成上的障碍。要肯定任意解除后剩
余期间的报酬请求权，一种可能的方式是将其视为履行利益的赔偿。依这种方式，在有偿

委托中，委托人负有报酬给付义务，其任意解除委托视为拒绝履行报酬给付义务，进而须

承担债务不履行之损害赔偿责任，赔偿将来可得之报酬，同时依损益相抵规则和减损规则

实行扣减。但是，委托人依法行使任意解除权是否能被视为违约，会存在争议。而且，根

据合同法第４０５条的规定，委托合同的报酬乃是以完成或部分完成委托事务的处理为前提，
将来的报酬尚未具备报酬请求权的发生要件，委托人并不存在此等报酬的给付义务。同时，

即使认为此时委托人亦负有将来报酬的支付义务，根据合同法第 ６７条的规定，“当事人互
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先履

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因受托人并未履

行剩余期间的受托事务处理义务，委托人得以援引第 ６７条的规定拒绝受托人的报酬请求。
因此，以报酬支付义务为前提的履行利益构成，会存在解释上的障碍。

　　另外一种可能的方式是运用风险负担规则的相关原理予以处理，由委托人承受报酬上
的价金风险。依风险负担规则，因可归责于债权人的事由致使给付义务履行不能时，债权

人难以免除其对待给付义务。〔４５〕依合同法第４１０条第２句 “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

以外，应当赔偿损失”的文句来看，作为债权人的委托人任意解除委托合同本身，并非该

条所谓的 “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也就是说，委托人任意解除可以视为是可归责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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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案）补足说明》第 ４９页，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ｊ．ｇｏ．ｊｐ／ｃ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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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法务省： 《民法の一部を改正する法律案新旧

(

照条文》第 １３６页，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ｊ．ｇｏ．ｊ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００１１４２６７１．ｐｄｆ，２０１６年７月２５日访问。
前引 〔５〕，王利明书，第７１１页；胡康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义》，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３年版，第
６２７页。
参见前引 〔１２〕案例。在该案中，法院认为委托人任意解除有偿委托时，受托人得以请求赔偿的是实际损
失；同时认为，受托人可以请求已履行部分相应的报酬。

参见史尚宽：《债法总论》，葛云松勘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６００页以下；芮沐：《民法法律
行为理论之全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３６７页。



债权人之事由，且因委托人任意解除致使债务人的给付义务履行不能。因此，受托人仍然

得以向委托人请求支付报酬，只不过依损益相抵规则和减损规则，应当扣减因免除自身债

务而获得的利益以及恶意怠于收取得以获得的利益。关于这点，日本民法 （债权法）修改

研讨委员会于２００９年公布的 《债权法修改的基本方针》曾专设 “服务提供与报酬请求”一

节，对服务人的报酬请求权作出详细规定。〔４６〕除了肯定服务提供中途终止时已履行部分的

具体报酬请求权之外，还专门设计条文规定任意解除时的损害赔偿。〔４７〕该条文虽然区分了

结果型服务和非结果型服务在损害赔偿范围上的不同，其结论值得商榷，但其基本思路仍

然是传统的风险负担规则。〔４８〕在我国合同法领域，法工委释义书也认为，“委托人除对受

托人已履行的部分给付报酬外，对在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情况下，因解除委托合同给受托

人造成的报酬减少承担赔偿责任”，〔４９〕其采纳的也是报酬请求权构成。当然，委托人行使

任意解除权存在不得已的事由或其他正当事由时，委托人并不承受此时的价金风险，受托

人不能行使剩余期间的报酬请求权。从合同法第４０５条的文义来看，传统解释上认为任意解

除终止契约后的报酬并不在报酬请求权的涵摄范围之内，但依风险负担规则的传统法理，

可以将该条规定的委托事务履行不能时的 “相应的报酬”扩张解释至可归责于债权人事由

引起的价金风险领域，同时根据 “相应的报酬”中 “相应”的语义，将因免除债务而获得

的利益以及受托事务陷入履行不能后所应采取的损失回避措施等减损规则纳入 “相应”的

考量之中。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报酬请求权的问题并非是合同法第 ４１０条中的损害赔偿问

题，而是因履行不能可归责于债权人时的价金风险问题，其请求权依据可以是合同法第４０５

条的扩张解释的结果。〔５０〕

　　２．同时为受托人利益的有偿委托

　　在有偿委托合同中，同样会存在同时为受托人利益之目的而处理受托事务的情形。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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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学者草案条文可参见渠涛主编：《中日民商法研究》第９卷，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３８１页以下。
《债权法修改的基本方针》第３．２．８．１０节规定：（１）在服务提供人尚未完成服务的提供时，服务受领人可以
随时解除契约。（２）于前款之情形，服务提供人可以请求以下因解除而引起的损害赔偿额。①在成果完成型
的服务提供契约中，扣除因解除而免于支出的费用 （因免除自身债务而获得的利益）之后的约定报酬额；

②依履行比例支付报酬的服务提供契约中，与既履行服务的比例相应的报酬以及该报酬中未包含的费用。
依日本债法修改委员会的见解，应联动考虑服务提供不能时的报酬请求额与任意解除时的损害赔偿额，其以

报酬为中心解决有偿委托任意解除问题的思路非常明显。参见民法 （债
#

法）改正
-

讨委员会编：《详解债

#

法改正の基本方针Ⅴ：各种の契约 （２）》，商事法务２０１０年版，第２９页。
前引 〔４３〕，胡康生主编书，第６３０页。在承揽合同领域，法工委释义书采纳的不是报酬请求权构成。该释
义书认为，定作人任意解除应当赔偿的损失主要包括 “承揽人已完成的工作部分所应当获得的报酬、承揽人

为完成这部分工作所支出的材料费以及承揽人因合同解除而受到的其他损失”，同时认为 “定作人预先支付

报酬的，在扣除已完成部分的报酬外，承揽人也应当将剩余价款返还定作人”。见该释义书第４３９页。
上述判断的基本逻辑在于：委托人任意解除→受托人义务的履行不能→受托人义务消灭→给付风险由委托人
承担→对待给付风险的归责与分配。但从理论上来说，委托人任意解除的通知到达以后，合同之债面向将来
消灭，受托人关于事务处理的给付义务当然消灭，并不是履行不能而引起的义务消灭问题。同时，报酬给付

义务也当然面向将来归于消灭。因不存在将来债务的给付与对待给付问题，双务合同的牵连性原理在此并没

有发挥作用的余地。这一点与德国商法典肯定经理人合同、代办合同、居间合同终止后特定期间内的经理人、

代办人、居间人的报酬请求权存在不同。原因在于，后一类型合同中，合同终止前 “受托人”所为的行为或

提供的服务给付，对于后续积极效果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关联性，考虑到此等委托合同的持续性特质及服务效

果显现上的迟延可能性，对于任意解除后的部分价金请求权予以肯定。关于这一点，究竟以可归责于债权人

事由之履行不能构成，还是以服务给付效果发生的迟延为由的报酬请求权构成，有待将来作进一步的研究，

本文暂以前一构成来论证受托人的剩余期间报酬请求权。



时的受托人利益并非委托人履行给付义务所带来的给付利益。有偿委托中，委托人虽然存

在报酬给付义务，但有偿委托同时为受托人利益时，此等利益并非在于报酬的取得，并非

是报酬给付义务相对应的给付利益。虽然何为报酬请求权以外的受托人利益尚待学说和实

践的进一步拓展，〔５１〕但有偿委托的受托人在报酬请求权之外的利益受损无法纳入损害赔偿

范围之中，已成为各国有偿事务处理合同领域的问题之一。在德国，关于定作人任意解除

权的民法典第６４９条得以准用于有偿事务处理合同，但对于其限于通过报酬请求权救济承揽
人的问题，也有不少反思。〔５２〕其中的定作人利益说认为，承揽以定作人利益为中心，承揽

人的利益原则上仅限于报酬，要例外地保护报酬以外的承揽人利益时，此等利益应构成合

同的内容，得以通过合同的解释纳入其中。若存在此等特别利益时，要么排除或限制任意

解除权，要么通过损害赔偿的方式予以弥补。该学说虽然将承揽人利益作为例外，但仍然

肯定此等利益受损时的赔偿途径。而承揽人利益说则以承揽人对承揽事务的完成具有附随

利益为前提，认为应当在立法上对此等利益予以特别保护，而不应限于报酬。〔５３〕这表明，

德国有偿事务处理合同虽采取报酬请求权模式，但也日益对报酬以外的损失作出反思。而

采取损害赔偿构成的我国合同法第４１０条，较之报酬请求权模式，受托人利益保护在其中的
解释空间更大，更有可能被纳入保护范围。特别在以较低的报酬报价取得了相关事务处理

的资格，通过事务处理以实现受托人在报酬以外的自身利益时，应当依与前述无偿委托同

样的构成肯定受托人对于此等利益的丧失有请求赔偿的权利。

　　实际上，从前述对报酬请求权的分析也可以看出，报酬请求权的依据在于可归责于债
权人事由的风险负担规则，并不在合同法第４１０条的涵摄范围之内。若将损害赔偿的范围仅
限于剩余报酬得丧的调整，合同法第４１０条规定的损害赔偿的意义和目的无从得以体现。从
这层意义上来说，合同法第４１０条所谓的损失，其本质应该是因任意解除而引起的报酬以外
的损失问题，受托人利益才是此处应当予以赔偿的对象。

　　３．委托人为消费者情形或受托人从事特定类型的事务处理时的政策考量
　　即使肯定上述报酬请求权或受托人利益赔偿请求权的存在，在一些需要特别政策考量
的领域，如消费者合同、类似雇佣的事务委托等，也有修正的必要。例如，就消费者服务

合同而言，若纳入有偿委托，作为经营者的受托人仍然得以请求丧失的将来报酬及受损的

受托人利益，将极大地阻碍消费者行使任意解除权，不利于消费者保护政策的实现。对此，

日本特定商交易法第４９条以强行法的方式规定，持续性的特定服务提供合同中途解约时的
损害赔偿额，仅包括已提供服务的对价以及通过政令规定的通常损害额；在服务提供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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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也有学说对于 “受托人利益”概念的模糊性提出了批评。关于 “受托人利益”的具体争论，参见石

堂典秀：《委任契约における 「受任者の利益」概念について （１）》，《中京ロイヤ
.

》第 １８号 （２０１３年 ３
月）第１７页以下。当然，日本学说中探讨的 “受托人利益”，与本文所讨论的意旨并不相同。在日本学说

中，通常会将其放在是否得以限制委托人任意解除权的背景下予以讨论，而本文则试图将其放在得以请求赔

偿的对象层面予以理解。

例如，有评注指出，在承揽人将自己之全部资源应用于与合同相关的工作物制作的情形，又或者在经济萧条

时期，承揽人为挽留有素质的人员而十分在意合同的执行等具体情形中，此项规定可能会显现不足。参见前

引 〔１７〕，杜景林等书，第５４２页。
坂口甲：《ドイツにおける注文者の任意解除

#

の理论的展开 （二）》，《民商法
&

?》第１３６
"

（２００６年）２
号第６６页以下。



前中途解约的，则仅包括通过政令规定的合同缔结及履行准备所需的费用。〔５４〕日本消费者

合同法第９条也以 “平均损害”的概念对解除时的损害赔偿作出了特殊规制。该条规定，

消费者合同中若预先约定了消费者合同解除时的损害赔偿额及违约金条款，依该条款设定的

解除事由、时期等计算的总额超过同类消费者合同解除时之平均损害的，超过部分无效。〔５５〕

根据这些规定，因经营者通常是针对多数消费者展开经营活动，节省的劳务较为容易 “转

用”到其他消费者身上，很容易回避损失的发生，不一定能请求与解约后的报酬请求权相

当的损害赔偿额或者只能请求较少的金额。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虽然规定了特定交易的

“反悔权”及质量瑕疵时的解除权，但并未对消费者任意解除时的损害赔偿额的限制作出特

别规定，有待今后进一步完善。而在类似雇佣的事务委托中，其政策考量则会向相反方向

作用，即要更多地考虑受托人之利益，进而在损益相抵规则和减损规则等减额事由上作适

当限定。

三、受托人任意解除的损害赔偿范围

　　委托合同中，之所以赋予受托人以任意解除权，既有可能是基于无偿委托中的义务弱

化，也有可能涉及行为义务的不可强制性，或者是涉及当事人之间信任丧失。而且，委托

具有他益性，原则上为委托人利益之目的而设，受托人负有事务处理义务。因此，受托人

任意解除情形的利益考量，与委托人任意解除时存在较大的不同。

　　 （一）无偿委托任意解除的利益考量及其损害赔偿

　　根据合同法第３９６条、第３９９条等的规定，即使为无偿委托，受托人亦负有委托合同上

的事务处理义务。但合同法第４１０条不区分有偿还是无偿，均赋予受托人以任意解除权，弱
化了此等给付义务的拘束力。在无偿委托中，其弱化的色彩更为明显。

　　但是，与合同法第１８６条没有明文规定赠与人任意撤销时的损害赔偿不同，在无偿受托人

任意解除时，合同法第４１０条则明确赋予委托人以损害赔偿请求权，但并未说明此等损害赔偿
请求权得以求偿的范围。因受托人负有给付义务，任意解除权的行使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拒绝

履行，可能构成履行利益的赔偿。也就是说，委托人可依合同法第１１３条的规定，请求因违约
造成的损失，包括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也有部分案例体现了这一思

路。〔５６〕但是，无偿委托的委托人并不存在相对应的对待给付义务，令无偿委托的受托人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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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

〔５５〕

〔５６〕

潮见佳男：《特定
*+

的役务提供契约の中途解约と提供
/

み役务の
(0

法理》， 《ジュリスト》第 １３０２号
（２００５年）第８８页以下。
井上健一：《携

1

电话サ
.

ビスの契约解约金と消费者契约法の平均的损害》， 《ジュリスト》第 １４６７号
（２０１４年）第９０页以下。
例如，在 “东莞市恒锋实业有限公司与东莞市华源集团有限公司等委托收购股权合同赔偿纠纷上诉案” （最

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２）民二终字第１３号）中，华源公司承诺本次协助恒锋公司收购展览中心集体股的行为为
无偿行为。本案系因解除委托收购合同产生的损失赔偿问题所生争议。最高人民法院判决虽然以不存在可归

责事由及不具有可预见性为由不支持损害赔偿请求，但从表述来看，若存在可归责事由，则其股权差价损失

可以获得赔偿。该股权差价款是股权 “转售”价格与委托合同中的收购价格之差，似乎肯定了此时的损害赔

偿可以包括履行利益的赔偿。当然，从该案案情来看，该案受托人对事务处理也有自身的利益，且在某种程

度上受托人已完成事务之处理，只不过事务处理完毕后的财产移转面临障碍，此时是否得以任意解除及其法

律效果如何，都有可商榷之处。



担履行利益赔偿是否妥当，值得考量。实际上，在赠与合同领域，虽然我国合同法第１８６条
只是规定了任意撤销权，并未就赠与人任意撤销时是否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及其赔偿范围

作出规定，学界多认为此时也可能构成损害赔偿，但并不是履行利益的赔偿，而只是因受

赠人的合理信赖而遭受的经济损失，〔５７〕通常只承认信赖利益的赔偿。〔５８〕而在无偿委托中，

受托人无偿提供劳务为委托人处理事务，可视为 “劳务的赠与”，赠与合同相关的法理可以

类推适用。当然，在比较法上，赠与合同的赠与人与无偿委托中受托人的注意义务程度并

不相同，对于后者要求善良管理人的注意。其主要原因在于，在委托合同中，受托人对委

托人权益领域的介入与受托人来自委托人的权益管理托付相辅相成。〔５９〕也就是说，委托合

同关系中，受托人将因事务处理而介入到委托人的权益领域，影响到委托人的法益，此时

对受托人实施活动过程中根据诚信原则应尽到的注意义务程度的要求，就会更高。从这一

层面来说，赠与人瑕疵担保及注意义务轻减的法政策判断是否得以畅通无阻地延伸到无偿

委托领域，应当慎重考量。但另一方面，从我国合同法第４０６条的规定来看，对于无偿委托
时受托人的损害赔偿责任，我国合同法以 “故意和重大过失”为要件，采取了注意义务轻

减的法政策判断，与合同法第１８９条、第１９１条规定的赠与人仅就故意和重大过失承担责任
具有相通之处。因此，笔者认为，在我国合同法层面，赠与合同的相关法理可以类推适用

于无偿委托领域，但应当就受托人对委托人权益领域的介入作适当考量。

　　基于上述考虑，受托人任意解除无偿委托时，应当对第 ４１０条规定的 “损失”作限缩

解释，受托人仅就委托人合理信赖委托合同得以持续而遭受的信赖利益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以合理信赖基础上的合理费用支出为限。但因委托合同涉及到受托人对委托人权益领域的

介入，若因受托人的任意解除而造成所介入的委托人权益的固有利益的丧失，对此等丧失

也应作出赔偿，而不限于信赖利益的赔偿。另外，受托人就受托事务的处理具有利益时，

受托人的任意解除同样会造成自身利益的受损。但此部分受损利益并非委托人的得益，并

不能与委托人的利益受损之间构成损益相抵的关系，不适用损益相抵规则，而只能视为受

托人对自己利益的放弃。

　　 （二）有偿委托任意解除的利益考量及其损害赔偿

　　有偿委托中，受托人是否得以任意解除，存在诸多争议，在不少领域应当适当限制有
偿委托受托人的任意解除权，特别是医疗服务、律师服务、消费者合同等特定领域的委托

事务处理。这里主要就受托人任意解除有偿委托合同情形的损害赔偿作一简要分析。

　　在有偿委托中，受托人负有事务处理义务，且享有报酬给付请求权。包括我国合同法
在内的部分立法例中，之所以赋予受托人以任意解除权，或是认为当事人之间的信赖关系

动摇，或是认为事务处理义务的不可强制性，或者是持续性合同的特性使然，或者是代理

权的抛弃等等。但不管何种理由，其不同于无偿委托中的义务弱化问题，在任意解除的损

害赔偿问题上，也不同于无偿委托。

　　因受托人负有事务处理的给付义务，受托人的任意解除本质上来说属于拒绝履行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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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５〕，王利明书，第２２２页。
参见宁红丽：《赠与人 “撤销权”的厘定与赠与制度的基本构造》，《暨南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６年
第４期，第１０５页。
参见周江洪：《服务合同在我国民法典中的定位及其制度构建》，《法学》２００８年第１期。



种，似应按照拒绝履行赔偿履行利益。但是，将受托人的任意解除视为拒绝履行，其法律

效果与事实上或法律上不得要求继续履行的给付义务违反趋于一致，可能会有损合同法规

定的任意解除权制度本身的意义和目的。有偿委托的受托人享有任意解除权，与通常的拒

绝履行并不相同。于此情形，不能要求受托人承担替代原定履行的损害赔偿责任。不仅如

此，受托人任意解除，除了可以视为拒绝履行之外，也可以认为是受托人不愿再为委托人

的利益行事，因而通知委托人，将受托事务的处理交由委托人自身去处理或者是交由委托

人另行寻找他人去处理。此时，即使作为不真正义务，委托人收到任意解除的通知后，要

么自己处理事务，要么积极寻找他人处理事务，而不能坐等受托人事务处理完毕后的履行

利益的获得。其构成，与合同法第４００条规定的亲自履行义务的违反类似。因此，任意解除
时的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也不应重于亲自履行义务违反的情形。在这点上，合同法第４００条
并未就亲自履行义务的违反规定损害赔偿责任，而只是规定未经同意的转托应当对第三人

的行为承担责任。也就是说，原则上，亲自履行义务的违反并不会引发损害赔偿责任，委

托人只能就因此增加的费用或因解除而引起的固有利益的丧失向受托人求偿。考虑到这两

点，笔者认为，受托人任意解除有偿委托时，以事务处理完毕后得以获得的履行利益为原

则计算任意解除时的损害赔偿并不合适，此时可以采用替代的方法来计算所失利益和所受

损失：受托人在未完成受托事务的情况下解除合同，委托人自身处理相关事务所增加的费

用；或者是委托人自己不亲自处理该项事务，另外委托他人从事该项事务时所增加的费用；

或者是委托人自己不亲自处理该项事务，但又不能及时找到合适的受托人代为处理事务而

遭受的损失。当然，若该项事务只能由行使任意解除权的受托人处理 （如需要特定的资质

等）或者是有特定的时效性要求而无法另行委托他人处理时，可以就该项事务处理难以完

成所造成的损失要求赔偿，包括徒然支出的费用等等。这样的解释也符合合同法第 ４１０条
“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的损失”的文义。

结　语

　　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时的损害赔偿问题，是学界和实务界的重要争点之一。任意解除权
的定位，在无偿委托和有偿委托中并不相同；委托人的任意解除与受托人的任意解除，其

间的利益考量也不相同。委托人任意解除时，若为无偿委托，委托人的任意解除旨在收回

事务处理的权限或是不再信任受托人或事务处理本身对委托人不再具有意义，但就损害赔

偿而言，因委托乃是为了委托人的利益而处理事务，受托人就事务处理所支出的费用已由

合同法第３９８条的费用返还请求权所涵盖，原则上并无损失可言，不存在合同法第４１０条意
义上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但是，受托人就事务处理本身也存有自身利益时，委托人应就持

续性密切接触的受托人的利益作出适当关照，若未尽到此等关照，可依侵权构成要求承担

损害赔偿责任，合同法第４１０条构成了此等请求权的规范基础，并不要求一般侵权构成的加
重要件。而委托人任意解除有偿委托时，受托人的报酬请求权与合同法第４１０条规定的损害
赔偿请求权之间的关系成为焦点之一。本文认为，委托人任意解除有偿委托的，受托人对

于任意解除后剩余期间的将来报酬也享有请求权，但应依损益相抵规则、减损规则等作相

应调整。但此等报酬请求权的规范基础，并不在于合同法第 ４１０条规定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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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因可归责于债权人事由而履行不能时的风险负担规则的适用，其规范基础在于合同法

第４０５条规定的报酬请求权的扩张适用。若有偿委托同时也为受托人的利益的，与前述无偿
委托时的情形类似，就受托人这部分的利益受损，委托人负有合同法第４１０条意义上的损害
赔偿责任。在需要作出特别政策考量的消费者合同等领域，则结合相关政策要求对损害赔

偿的范围作出限定或扩张。

　　受托人任意解除合同时，也同样需要考虑无偿委托与有偿委托的不同。若受托人任意
解除无偿委托，可参照赠与人任意撤销赠与时的损害赔偿处理，受托人承担委托人的信赖

利益损失；但涉及所介入的委托人权益之固有利益受损时，则不在此限。若受托人任意解

除有偿委托，考虑到任意解除权制度的存在意义，并不能令受托人承担拒绝履行的违约责

任，而是应当区分是否得以采取替代措施继续事务处理，分别承担因解除而增加的费用的

赔偿或者是因解除而无法继续该事务处理所引起的损害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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